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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14 日收到

公司时任第一大股东北京泓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泓钧资产”）送达

的《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通知》，泓钧资产正在筹划与公司有关的重大对外投资

事项，鉴于该事项可能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需进一步

论证，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保证信息公开披露，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根据相关规则规定，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于 2017年 1月 16日开市起

连续停牌（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1 月 17 日、21 日披露的《关于筹划重大事

项申请停牌的公告》、《关于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后经有关各方论证，公司确认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经公

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2 月 6 日转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

并继续停牌，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6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

告》，2017年 2月 16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2017

年 3 月 16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2017 年 4

月 15日公司股票停牌期满三个月，经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

司股票继续停牌，停牌时间累计不超过 6个月，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组停牌

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2017 年 5 月 16 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

公告》及《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停牌期间重组进展信息披露的真实性、继续停牌的合理性和 6 个月内复牌的可

行性的核查意见》。2017年 6月 16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停

牌期间，公司根据交易所相关规则每五个工作日披露《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展公告》。 

公司原预计在 2017年 7月 16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但

是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具体交易细节尚未达成一致，公司正在与交易对

方就相关协议具体细节进行协商、谈判，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重组信息。

根据公司对股票停牌期限作出的承诺，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已于 2017 年 7 月

17日开市起复牌，同时公司继续推进本次重组事项。 

在有关各方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的进程中，根据工作需要，公司

对部分中介机构进行变更，聘请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资产评估机构。变更后，公司聘请的重大资产重组中介机构为：开源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

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在公司股票复牌后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程

中，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

司每十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 

2017年 9月 29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与相关方合作设立并购基金收购海南港澳资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50.5480%股权之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议案，并于 2017年 9月 30日披露了《重

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等相关文件。2017年 10月 18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

交易所公司管理部送达的《关于对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非

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7】第 19 号，以下简称“《重组问询函》”），并立即组织

相关中介机构和人员对《重组问询函》中提及的相关事项进行核查、讨论，对涉

及的问题予以说明和回复，并对重组报告书进行了修改和补充。但因《重组问询

函》中涉及的事项较多，公司难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对《重组问询函》的说明、

回复及对重组报告书的修改和补充，根据实际情况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推迟《重组问询函》的回复时间。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进一步调整的原因及进展 

近期公司原股东北京泓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圆融通达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圆融通达”）分别与汉富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

富控股”）签订协议，将所持公司股份均全部转让给汉富控股，其中泓钧资产转



让股份为 46,858,5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3.53%）、圆融通达转让股份为

25,708,32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42%），上述股份转让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5 月 24 日、6 月 13 日披露的相

关公告》）。 

基于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原重组方案涉及的相关基础

和条件发生较大变化，为进一步适应市场变化和监管要求，有效落实《重组问询

函》中对本次重组方案的相关审核意见，公司拟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方案

设计及资金安排做进一步调整完善。考虑公司股票停牌时间较长，为维护广大投

资者合法权益，经公司审慎决定，已向深交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8 年 3 月 9 日

（星期五）开市起复牌。同时公司将根据情况调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继续

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2018年 6月 13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

订稿）>的议案》等本次重组相关议案。（详见公司于 2018年 6 月 14日披露的《第

十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8-083）等）。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实施过渡期后的后续

监管安排的通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直通车业务指引（2015

年修订）》（深证上【2015】231 号）等相关规定的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进行审核。因此，经公司申请公司证券（证券代码：

000007，证券简称：全新好）自 2018年 6月 14日开市起停牌。鉴于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原基准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六个月有效期即

将到期，经与重组各方协商，公司拟对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基准日进行调整。

经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8年 6 月 29日开市起复牌。继续推进重组期间，公司将

按相关规则规定每十个交易日披露《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三、重大风险揭示 

1、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虽已披露《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等相关

文件，但公司拟对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基准日进行调整，调整后的相关文件尚

需再次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案调整能否成功完成并通过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核尚存在不确定性； 



2、港澳资讯作为国内专业的信息技术服务提供商，专注于通过互联网和移

动通讯网络面向机构客户（B2B）和个人客户（B2C）提供金融资讯数据、软件

终端产品、金融 IT 解决方案等服务，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但其最终是

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一）项等相关规定以及

是否符合有关产业政策及监管政策，最终需以监管部门认定为准。因此，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存在因不符合有关产业、监管政策及相关规定而被终止的风险； 

综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10月 19日 




